
八公山镇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和2020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
2020年5月15日

在八公山镇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  

财政所

各位代表：

    受八公山镇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向大会报告八公山镇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。请予以审议，并请列席会议的人员提出宝贵意见。

一、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2019年，在镇党委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镇人大监督支持下，镇财政所紧密联系八公山镇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，积极发挥财政调控职能作用，强化收入征管，优化支出结构，统筹安排支出，财政运行平稳，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。

（一）2019年全年实现财政收入1722.85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
1、预算外资金收入243.4万元，其中收法院执行款154.2万元，土地使用费60万元，租赁费等其他收入29.2万元。

2、上级补助收入45万元（2019年困难乡镇转移性支付款）

3、专款收入1434.45万元。其中：八公山区丁家山矿山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款30万元，文明创建经费132万元，八公山镇段大涧沟治理项目征收集体土地及地面附属物补偿款200万元，八公山涧沟综合治理项目淮滨村供水项目9.25万元，蔡家湾滩涂地开发项目（一期、二期）171.66万元，妙山村改扩建项目资金15万元，农业基础建设沈巷村内道路工程款32.64万元，煤矿关闭补偿款（市煤炭产供销公司）10万元，残疾人之家（工作站）建设资金13.9万元，瓷器新村二期棚改项目资金134.94万元，八公山镇在职村干部2019年工资补贴及绩效款156.56万元，村级基本运转经费60万元，村内道路维修工程款53.85万元，打击淮河非法采砂工作经费3万元，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20万元，国土部南京督察局驻点督查问题整改资金9.24万元，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省市区级奖补资金20万元，禁养区关闭搬迁农户补偿款63万元，旅游综合服务区拆迁户后续房租费29.17万元，农村工作养护工程妙山路项目建设工程款42.86万元，农村人居环境专项资金15万元，农业基础建设沈巷村内道路工程款10.5万元，市区五小建设奖补资金11万元，水系综合治理项目53.14万元，四好农村路经费5万元，沈巷村鑫杏园门面房修缮费5万元，四经普“两员”补贴8.76万元，小街小巷整治经费17.9万元，双提升工作经费6万元，基层武装部工作经费1.7万元，环境污染工作经费7万元，其他专款收入86.38万元。
（二）2019年全年财政支出1790.71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1、一般预算外支出292.71万元
（1）工资支出160万元
（2）商品服务支出 114.33万元（办公费22.16万元；电费11.4万元；电话费4.13万元；水费0.4万元；印刷费6.35万元；会议费1.73万元；咨询委托费6.63万元；租赁费1.54万元；历年公务接待费13.49万元；劳务费2.61 万元；差旅费8.49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.04万元；维修（护）费1.5万元；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7.86元）
（3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.48万元

（4）工会经费支出11.9万元
2、专款支出1498万元，其中：文明创建经费118.1万元，旅游综合服务区拆迁户后续房租费29.17万元，村干部工资及季度奖156.56万元，村级基本运转经费60万元，农业基础建设沈巷村内道路工程款31.85万元，八公山镇豆腐村环境综合治理费用32.65万元，农田水利工程管护费用2.88万元，八公山镇豆腐村污水集中处理配套管网资金13.9万元，发改委（扩权强镇费用）40.15万元，丁家山矿业综合治理项目30.37万元，四农村路经费5万元，沈巷村鑫杏园门面房修缮费5万元，水系综合治理项目53.14万元，沈巷村生产道路项目31.85万元，妙山村改扩建项目资金11万元，八公山塑料厂大沟改造工程款12.56万元，蔡家湾滩涂地开发项目（一期、二期）367.3万元，瓷器新村二期棚改项目资金195.54万元，淮滨村房道路改造工程款12.36万元，八公山镇段大涧沟治理项目征收集体土地及地面附属物补偿款19.28万元，沿矿路公厕改造工程款5.6万元，国土部南京督察局驻点督查问题整改资金7.5万元，八公山涧沟综合治理项目9.15万元，小街小巷整治资金17.9万元，禁养区关闭搬迁农户补偿款34.45万元，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省市区级奖补资金9万元，农村工作养护工程妙山路项目建设工程款30.2万元，双提升工作经费6万元，四经普“两员”补贴8.76万元，综治及平安建设经费4.8万元，打击盗采砂石专项治理经费6.5万元，组织及宣传工作经费13.8万元，人大工作经费2万元，煤矿关闭补偿款10万元，文体工作经费5万元，计生工作经费6.5万元，环保及环境污染工作经费11万元，基层武装部工作经费1.7万元，其他79.48万元。

3、财政收支平衡情况：
1、收到上级各部门专项资金1434.45万元，安排专项资金支出1498万元（含上年结转数），专款赤字63.55万元。
2、镇财政预算外收入243.4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45万元，预算外支出292.71万元，财政赤字4.31万元。

3、镇财政总收入1722.85万元，总支出1790.71万元，财政赤字67.86万元。
   （三）2019年财政工作情况

1、强化收入管理，确保财政收入及时入库。

在组织收入上，按照“抓早、抓紧、抓实、抓出成效”的工作思路，认真抓好各项收入。一是履行镇与各单位、各企业签订的合同书、目标责任书，落实收入进度情况，定期或提前催收资金，做到应收尽收；二是和相关部门联动，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。

2、统筹安排财力，确保政府各部门正常运转。

在支出安排上，按照“量收为支、量力而行、优化结构与勤俭节约相结合”的原则，合理安排各项支出。根据不同时段财力状况，统筹考虑，保证重点支出和基本支出。一是确保了镇机关基本运转所需资金；二是保证了对维稳、安全、民生等重点工作的投入。

3、落实惠农政策，加大民生工程工作力度,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2019年，为全面落实国家各项民生工程政策及惠农政策，按照上级财政部门的统一安排和布置,利用各种不同形式宣传民生工程政策,及时协调各部门,了解民生工程进度。2019年通过一卡通发放惠民资金365元，全面完成了工作任务。

4、着力建章立制，规范财政建设，加强财政监管。

财政所建立健全了岗位目标责任制，用制度管人，按规章办事，做到了服务质量、办事效率的两个提高。在保证正常支出的基础上，深化支出管理，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，在机关运行支出上，量化支出透明度，同时严格控制人、车、会、话和差旅费、招待费等一般消费性支出，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观念，有效减少损失浪费，基本实现了全年财政收支平衡。
2019年受各种情况影响，在预算执行中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：一是镇级财政收入和可用财力增长困难，而财政支出刚性增强，收支矛盾比较突出；二是镇财政支出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；三是资产管理还存在薄弱环节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们将高度重视，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。
二、2020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

八公山镇2020年财政收支预算（草案）汇报如下：

（一）收入预算按照精打细算，积极稳妥进行安排
根据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情况，预计2020全年财政总收入1860万元，增长8%，其中：上级财政补助收入60万元，预算外资金收入300万元，专款收入 1500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上本着厉行节约、统筹安排的原则进行测算

按照现行财政体制，一般预算收入全部上解，预测镇本级可用资金883.6万元；预算支出安排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21万元

 2、公共安全支出15万元

3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8万元

4、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18万元

5、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（包括村级事务）362万元

6、农林水事务支出108万元

7、节能环保支出90万元

8、综治双提升经费12万元

9、人大活动经费支出2万元

10、政府性基金（敬老院）15万元

11、组织宣传经费8万元

12、其他支出4.6万元
支出合计883.6万元

2020年财政预算收支安排力争实现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。

（三）为全面完成2020年财政目标任务，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：

1、加大财政收入的力度，全力以赴促进增收。

增强服务经济的能力，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，激发各类投资主体的创业热情，充分发挥财政的引导和调控作用，积极主动向上争取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，通过发展经济，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，促进财政收入稳步提高,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。

2、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继续以保工资、保民生、保运转、保稳定为前提，坚持量力而行，量财办事，细化部门预算，规范财政资金申领、拨付、报账程序，强化管理，建立健全财政资金使用的追踪问效机制，促进资金使用效益的不断提高。

3、加大民生投入，落实惠农政策。

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支持力度，使财政资金投入向“三农”倾斜，继续落实好财政惠农政策，切实加强各项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的管理，确保各项财政补贴及时足额发放，继续做好社会保障工作，加大对民政优抚、低保人员资金的投入，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的保障能力。

4、加强财政预、决算管理，提高财政所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。

按照“为民、务实、高效、清廉”的总结要求，转变工作作风,规范自身行为，加强政治思想和业务学习,强化为民服务的意识,围绕镇党委、镇政府工作中心,进一步做好与各部门、各单位的相互协调等工作,扎实有序地开展好各项工作,做到把好事办实，把实事办好。

各位代表，在新的一年里，财政所将在镇党委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善谋实干，砥砺前行，为八公山镇各项工作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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